
樹德家商就學優待減免項目 （全校適用）   108.06.14 
以下金額暫以 107 學年度計之。108 學年度減免金額將以教育局公佈為主。 

項次 名稱 需準備的資料 正規班 實用班 輪調班 備註 

1 
軍公教 

遺族子女 

（1） 撫卹令或遺族就學證明書影印本 2份。 
（2） 學生身份證影印本 2份。 
（3） 學生印章（新申請者交，畢業前還）。 

就學優待 

約 22000~26000元 

就學優待 

約 22000~26000元 

就學優待 

約 22000~26000元 

在職時因公殉職 

(全公費) 

2 
身心障礙 

學生 

（1）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影印本 1份。 
（2） 戶口名簿影印本 1份。 
（3） 出具國稅單位107年度父母親及學生綜合所得各

類所得清單（年所得超過 220萬以上不得申請）。 
 

1.免學費。 
2.雜費減免:輕度
約 1812元、中度約 
3171元、重度學 
雜費全免 

1.免學雜費。 
2.實習實驗費減 
免:輕度約 606
元、中度約 1061、
重度全免 

1.免學雜費。 
2.實習實驗費減 
免:輕度 458元、中
度約 802 元、重度
全免 

輕度 40％，中度
70％，重度全免。 

3 

持有鑑輔會

鑑定證明而

未領有身障

手冊之學生 

（1） 鑑輔會鑑定證明書影本 1份。 
（2） 戶口名簿影印本 1份。 
（3） 出具國稅單位107年度父母親及學生綜合所得各

類所得清單（年所得超過 220萬以上不得申請）。 
 

1. 免學費。 

2. 雜費減免比照

輕度 40%約

1812元 

1. 免學雜費。 

2. 實習實驗費減

免比照輕度

40%約 606元 

1. 免學雜費。 

2. 實習實驗費減

免比照輕度

40%約 458元 

輕度 40% 

4 
身心障礙 

人士子女 

（1）身心障礙手冊正反影印本 1份。 
（2）戶口名簿影印本 1份。 
（3）出具國稅單位 107 年度父母親及學生綜合所得各

類所得清單（超過 220萬以上不得申請）。 
 

1.免學費。 
2.雜費減免:輕度
約 1812元、中度約
3171元、重度全免 

1.免學雜費。 
2.實習實驗費減
免:輕度約 606、中
度約 1061元、重度
全免 

1.免學雜費。 
2.實習實驗費減
免:輕度約 458元、 
中度約 802元、重
度全免 

輕度 40％，中度
70％，重度全免。 

5 
低收入戶 

子女 

（1） 108年有效期限內之低收入戶證明 2份。 
（2） 戶口名簿影印本 1份。 

 
學雜費全免 

學雜、實習實驗費

全免 

學雜、實習實驗費

全免 
 

6 
中低收入戶

子女 

(1)108年有效期限內之中低收入戶證明 2份。 
(2)  戶口名簿影印本 1份。 
 

1. 免學費。 

2. 雜費減免 60%

約 2718元。 

1. 免學雜費。 

2. 實習實驗費減 

  免 60%約 909元。 

1. 免學雜費。 

2. 實習實驗費減 

  免 60%約 687元。 

 

7 原住民學生 
(1)戶口名簿影印 1份。(需有族別登記) 
(2)學生印章（新申請者交，畢業前還）。 學雜費全免 

學雜、實習實驗費

全免 

學雜、實習實驗費

全免 
 

8 
原住民 

住宿伙食 

（1）戶口名簿 1份。 
 有住宿 14600 

無住宿 10500 

有住宿 14600 

無住宿 10500 

有住宿 14600 

（實住實報） 

無住宿 10500 

以住學校宿舍為

準 

※ 符合上述條件之學生，將由總務處統一發放表格申請。【以上補助（包含軍公教人員教育補助費），僅可擇一申請】。 
※ 重讀生及復學生不得請領。 
※ 詢問電話：總務處 3848622＃2205  成美君老師 


